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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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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避免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性平會）以外人

員違法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（以下簡

稱校園別事件），請依說明辦理並轉知所屬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使學校落實處理校園性別事件程序之正當性，本部前於

105年9月10日以臺教學(三)字第1050127705號函，重申學校

應確依性別平等教育法（以下簡稱性平法）及依校園性侵害

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（以下稱防治準則）所定程序調查

處理校園性別事件。並提醒學校依性平法第21條第1項及第3

項規定，於知悉發生校園性別事件依法通報後，應將該事件

交由所設之性平會調查處理，並請由性平會承辦人員聯繫疑

似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，告知其得主張權益及各種救濟途

徑，積極鼓勵其向性平會提出申請調查，或由性平會評估後

以檢舉案進行調查。性平會於此討論過程，並請依性平法第

23條、第24條及防治準則第25條規定，提供當事人心理輔導、

保護措施與必要協助事項、尊重被害人之意願，減低當事人

雙方互動之機會，以及避免報復情事與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

處置。

二、為落實上開處理程序，請學校於校內防治規定定明，校內系

所、教學或輔導單位人員於知悉學生發生校園性別事件，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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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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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傳 真：(02)33437834
聯絡人：高瑞蓮
電 話：(02)77367823

郵寄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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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告知校內權責人員於24小時內完成通報外（知悉至完成通

報，均於24小時之內），倘學生表明僅願接受前開教學或輔

導人員之輔導或協助時，渠等人員仍應知會學校性平會專責

人員，由性平會專責人員告知相關法律規定與可協助處理之

範疇（僅提供輔導或協助支持，不應涉及事件調查及認定事

實），以避免發生程序瑕疵及違法疑義。

三、上開防治規定修訂內容請提交學校性平會討論確定，並經校

務會議通過後，公告周知校內人員，並積極加強宣導，避免

有違法調查情事發生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三市)高級中等學校、各直轄市政
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各國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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